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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初期的贪污问题 

 

谈到二二八事件，人们总会提及官逼民反，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台湾人民反抗，并且举出大陆籍公务员贪污受贿的事例。因各派政治力量从
来都是用二二八事件为现实政治服务，无暇顾及事实。为此，笔者草成这篇短文，试图还原二二八事件的一点真像。 一、大陆籍公务员行政效
能低下 

《开罗宣言》发表后，1944年4月，蒋介石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作为研究收复台湾的职能机构，任命日本通、台湾通陈仪为主任委员。台
调会的主要职能是编译台湾资料、培训人才、拟订接管计划。 日本在台湾推行歧视教育，台籍青年的出路是学医，或读师范学校，台湾总督府
的高级官员为日本人垄断。台胞操日语或闽南话，不懂国语，从事低级职业，一旦40万日本侨民、20万日军撤退，台调会准备的接管人员不过10
00余人，谈何填补这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缺乏现代化的人才。陈仪受日本教育多年，习惯于行政命令，集权统治，
对民国社会的乱象有着痛入骨髓的感受，亦试图改变之。仅靠他个人的力量只能是挡车的堂诘诃德。大陆的日本通到处都是，台湾问题的专才却
很少，国民政府无力培训几万名优异人才赴台。一旦接管台湾，必然出现权力真空。陈仪洞悉台湾接收与重建的实质，却不能解决这个关系台湾
兴亡的根本问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接收台湾需要大量人员。陈仪有自己的班底，仍感抓襟见肘，单靠几个处长、120名训练班学员及台湾警察干部训练
部培养的932名学员根本不够。  

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战前剥削农村经济，繁荣都市，使社会经济畸形发展。战时大量榨取农村经济，充作战争资本。投降时，地方残破，
生产脱节，经济崩溃，通货膨胀，人民穷困。庆祝光复的火焰逐渐熄灭，冷酷的现实暴露了残缺的一面。 

陈仪治台，起用了沈仲九等主闽时期的班底，台干班培养的中下级干部，及台调会的几个半山，乃一时之选，却无法保证中下层公务员廉洁高
效。接收人员对台湾环境陌生，各种管理、程序及手续沿用大陆那套，适用与否，未加深究，不了解日人的成规，无法革新汰旧，行政效率低
下。一些人乱占乱收，化公为私。行之于大陆，人民习以为常。受了日本50年统治的台胞，上下习于法制，怨不如昔。  

1946年1月，闽台监察使杨亮功抵台，访晤党政当局，视察各机关及台湾大学，发现民众对地方政府不满，原因有：“（1）米粮统制配给致酿成
米荒，现已取消配给办法；（2）贸易统制剥夺民营事业；（3）台省人民能力较低，被任为政府高级公务员者甚少。其外，如台币每元折合法币
三十元，驻军暨中央驻省机关咸感困难，接收工厂大半陷于停顿，失业人数增加，影响地方治安，目前海上交通未恢复，对外贸易悉多隔绝，陈
长官虽极勤廉，然以人才缺乏，对各项事业不免有难乎力主感。” [1]还有“物价高涨，盗案迭起，军纪欠佳，抢劫走私，办不胜办，影响民
心，致为可虑。”[2] 他致电监察院于右任院长，反映台湾民情。 

美国驻台记者牛顿（William Newton）目睹台湾乱象，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痛加抨击：“（一）台湾之中国行政当局充满腐败散漫气象，毫无
从政之能力。（二）重庆政府委派前往台湾之大小官员均竭尽其吸收贪图能力，现台湾全岛之血液几一滴无余。例如米食价格竟较战时高至十
倍，其原因不外官方以二元之值向耕农强迫征购，而后以十八元之价售出。煤炭以二百元强迫购买，而以一千元售出，糖类及其他亦然。（三）
劫掠恫吓没收及其他不顾人民权利之事件层出不穷，例如抢劫行人手表宝饰之行为。（四）岛上时常发现打倒主席（按台湾主席）之口号及标
语。（五）台民台记者称美国对待日本较台湾为仁慈，何以对日本仅使用原子弹，对台湾竟使用华军也。” [3] 

闽台通讯社编的《台湾政治现状报告书》，称接收5个月，台湾十分混乱，“三民主义”变成了“三眼主义”，甚至有人在旧总督府大门前挂起
一幅大漫画，后面有一只丧家之犬垂头丧气出去，前面有一只无能愚蠢之猪摇摇摆摆进来，以讽刺政府的无能。台湾又有“五天五地”的流行
语：“日本投降前因为盟军的轰炸，所以‘惊天动地’；日本投降后听到台湾的光复，所以‘欢天喜地’；接收人员到台湾以后原性不改，所以
‘花天酒地’；重用日官轻视台胞政治混乱，所以‘黑天暗地’；工厂关门交通阻塞物价飞涨，所以‘呼天唤地’。”[4]这些感性的描述，从
一个侧面勾勒出台湾的乱象。台湾复兴困难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带来的，即使大陆不派一人赴台，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也是异常困难，把责任
推给来自大陆的军公教人员，完全是颠倒是非。  

台湾人厌恶日本人的歧视待遇，骂日本人为“狗仔”，战后，他们发现所欢迎的一些内地人，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称来自大陆的外省人为“猪
仔”。“狗去猪来”表达了他们内心的失望与不满。比较起来，“狗”变得可爱起来，一些台湾人开始怀念起日本人。 二、清查贪污 

一些大陆主管层层汲引私人，乘机舞弊，为台胞所不满，这笔账记到陈仪头上。高雄市长连谋是陈仪所赏识的，因官声不好，立即予以免职。台
训班两个学员因接管时有不法行为，先后被送交法院。警宪特横行不法，激起台湾人的反感。夏涛声在福建时期是陈仪的随从秘书，担任长官公
署宣传委员会主委后，呼朋引类，企图垄断舆论，与各处未能协调一致，尤以配给纸张时任意限制，为台胞痛恨。 风闻民间的指责，1946年6
月，陈仪劝诫公务员：“现在还不时听到人民骂官吏贪污，我们是否尚有贪污存在？是一二坏人的劣迹，还是普遍存在的恶行？最近听说有些机
关职员购办物品取回扣，这种取回扣的贪污行为，是种可怕的传染病，希望各单位主管彻底查一查，是否僚属有这种弊病，如果还有，则人民骂
我们贪污，我们怎能辩护？我对政治唯一的希望是肃清贪污，无论机关、工厂、学校、公营事业机关等，都不容有贪污份子存在，这是修明政治
的唯一条件。”[5]  

台北市警察局司法科长李乾麟吞没脏款，及第二分局局长王欣鑫非法勒罚人民，经台北市警察局长陈松坚数日来亲自查究，予撤职查办，送法院
审理。[6] 

行政长官公署的专卖局、贸易局为肥缺，也是贪污腐败的温床。7月16日，台北《民报》打出“渎职贪污不知耻，专卖局百鬼横行”的大标题。



[7]专卖局职员的渎职贪污经《民报》揭发后，引起各界人士关注。因专卖局黑幕重重，受害人敢怒不敢言，任其敲榨。一般民众阅报后，纷纷
聚首讨论回收各人损失办法，陆续访问《民报》社，谈其遭到勒索情形，提出证据，转请当局究办。[8] 

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关心民瘼。7月21日，在省党部举行的国父纪念周上，主委李翼中报告台湾省政治现状，分析官民隔阂的症结，勉励同志，应
协助政府肃清贪污，共同建设新台湾。[9] 

8月初，闽台区接收处理工作清查团刘文岛团长抵台，表示听取报告，无论何人均可密告，密告人姓名守秘密。[10]8月15日，李翼中发表谈话，
呼吁省民协助清查团，踊跃密告检举贪官污吏：“余极盼众台湾同志同胞，共秉除恶务尽之义，竭各人之所知，摒绝一切感情作用，切实搜集证
据，向该团密告或检举或将被贪官污吏隐匿盗卖之敌伪产物，其隐匿盗卖之数量人名地点时间具体向该团密告。”[11] 

清查团赴各地视察，经新竹、台中、日月潭、嘉义、新营、台南、高雄、左营等地，视察大小工厂十余处，召开各界民众座谈会，听取意见。8
月25日，清查团抵高雄，次日与高雄市参议员等举行座谈会，刘文岛说：“本人在台北时，林茂生先生对本人讲了这样谈话，台湾譬如……祖国
的小姐，被日本掠了五十余年，胜利后，由祖国来一班兄弟，到台湾寻出被他人掠去的妹妹，是当然之事也，但是这班兄弟，不能寻出了自己小
妹妹，反而争夺宝岛之金银财宝，夺去后不顾自己小妹。本人想，这种人，不是夺了宝岛的金银财宝，不如夺了自己妹妹的金银财宝，这回父亲
的蒋主席，命令我们到台湾，慰安受五十余年痛苦的妹妹，或是搜出夺去妹妹金银财宝的可恶兄弟，加以处置，希望大家不要客气，积极协力所
提问题。（一）要提纲挈领。（二）要指出具体事实。（三）理由可不必说。”[12] 前高雄市长连谋与前台澎海军要塞司令李世甲胡作非为，
刘文岛表示接到控告件数，大多就是连谋与李世甲。[13] 

8月6日至9月12日，清查团共收文384件，其中舞弊案64件，对专卖局长任维钧、贸易局长于百溪，请长官予以行政处分，移交法院处理。[14]陈
仪对贪污受贿案绝不手软，立即复函刘文岛，关于台湾省两局案件，接受该团的建议。刘文岛对陈仪办事公正，表示敬意。[15]长官公署停止任
维钧、于百溪的职务，派工矿处主任秘书陈鹤声代理专卖局长，于瑞熹代理贸易局长，两局舞弊案送至高等法院检察处，18日转送台北地方法院
检察处。[16] 

据《民报》披露，贸易局专员张钊、马凤岐、伊允稷、方瑞瑶等贪污案，舞弊总额达台币8000万元。专卖局舞弊案总额约3000万元。[17]９月１
７日，贸易局专员张钊、马凤岐、伊允稷、方瑞瑶等贪污案在台北地方法院开庭。[18] 

监察委员刘文岛属国民党CC系，他赴台查缉贪污案，外传为打击政学系。返回南京，10月13日，刘文岛接受《中央日报》的采访：“因为台湾这
个地方不比其它的收复区，它是一个沦陷了已经五十一年而被敌人苦心积虑不惜以全付精力建设成一个规模毕具的地方，所以为了政府的威信以
及使地方官员充分发挥才能，我们不能不把那些贪污份子予以肃清。如果有贪污，我们就必须依法严办，而且要赶紧严办。陈长官对此不但完全
同意，而且根据了我们的提议，特地指派了他的会计长和专员与我们共同彻查。现在外面对于台湾就有这样一个不清楚的认识，以为我们清查团
在台湾清查出的贪污案件，完全是与陈长官为难，这真是彻底的错误。……陈长官并未贪污呵！”刘文岛举出了二个清查贪污的例子，一个是专
卖局长任维钧盐专卖的帐目不清，前后相差达3万至5万吨，接收后的日本公卖鸦片也少了84公斤。第二是贸易局长于百溪拿不出各种接收原始清
册。[19] 

三、被夸大的贪污 

台湾的报刊杂志经常揭露大陆籍官僚的丑恶行径，报载的重大贪污案件有：省专卖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案；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
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时，把几部大机器（当时值千万元台币）廉值标卖，暗中自己以40万元台币买下来；轰动全国的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
5亿元台币案，等等。[20]这些指控，有的确有其事，有的捕风捉影，有的夸大失实。于百溪、任维钧贪污案查无实据，不了了之。台北县长陆
桂祥贪污案完全是人身攻击。 1946年8月27日，上海一家小报《前线日报》在第五版载台湾通讯“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竟达四万万”：“渠到任
不久，即盗卖台北县政府之配给布达二万七千万元，尽入私囊。侵吞日籍教职员二三两个月薪津七千八百万元左右；克扣台北县五千教职员三个
月薪津九千万元，走私经商牟利。”[21]其它报纸转载。这个缺乏常识的消息很快传到台湾岛内，台湾几家报纸亦转载，打上一个？号，将信将
疑。 9月10日，在台北县政府会议室举行记者会，陆桂祥回答记者的提问：“本府会计账目簿册齐全，随时由省会计处派员检查，又本府公库制
度，早经成立，任何人不能动用款项，非法收支也。”此次上海《联合晚报》等刊登的记事，系原基隆区署长裘某所为，他曾有舞弊70万元，由
县长揭发。陆桂祥解释：“探悉裘区长有舞弊后，即派人调查，其后判明舞弊七十万元，从调查结果报告长官公署，省公署，对于裘区长先撤
办，等候查办。”[22] 12月，台北县政府发生一次火灾。后来，个别政治人物便称此举是陆桂祥要销毁罪证，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遗憾的
是，至今“陆桂祥贪污台币5亿”仍载在一些权威的著作中，来证明大陆籍公务员贪污之大。 在台湾接收与重建过程中，公务员贪污腐化不在少
数。杨亮功、何汉文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分析：“日人统治台湾时，其公务员之操守能力及军队之纪律，均为台人所称道。光复以后，我国最初
开入台湾之国军，其服装配备、精神体魄已予台胞以一不如日军之印象，而在一年中，我各地驻军间有少数军纪欠佳士兵欺台百姓之不良事情发
生。在政治方面之公务人员，其出入餐馆等应酬娱乐，台胞视之，已为过去日本公务员不应有之怪事。至贪污渎职，更为旧日所不容之现象。而
我来台工作人员，亦不幸有少数害群之马，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藉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
之反感。致渐以往日日人指中国官吏无一不贪污、无一不饭桶之蜚语为正确，循至对于政府官吏有‘中山袋’、‘阿山’等等轻视称呼。”[23] 
四、舆论宣传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新闻报导严格控制，严禁报刊攻击政府施政。光复后，各地报纸杂志纷纷出版。政府对报业采取“创刊不须许可，言论
不受检查”的制度，报纸的言论内容完全自由，不受干涉和约束。 

《新生报》属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报纸，社长李万居为青年党。台中《和平日报》为军方所办。台南有《中华日报》。台北的《大明报》为林
子畏创办，是民主同盟的喉舌，陈旺成的《民报》，林宗贤的《中外日报》带有地方主义色彩。《台湾评论》为宪政协进会主办，发行人林忠，
编辑李纯青，在上海编印。《人民导报》初为宋斐如所办，报导不利于处长范寿康的宣传，为陈仪不满。《人民导报》改组，归王添灯主办。他
还办《自由报》。 

陈仪在经济上采取统制政策，在政治上较为放松，在舆论上采取放任主义。一年以来，行政当局未能注意应付环境，各方面开罪过多，失政之处
亦不少，全台十余家报纸时常批评政府，甚至不依事实任意谩骂。《民报》、《大明报》的火力较猛。带有左翼色彩的《和平日报》、《人民导
报》持论较客观。 

陈仪主张开放言论，让民众自行取舍，未加管理。至1946年11月，台湾的报纸杂志，正式登记达36家。报纸杂志最能吸引读者兴趣，一定是最会
攻击政府的，《新生报》因带有机关报色彩，销量由18万份降至4万余份。台胞初级教育甚为普遍，能阅报者占绝大多数，此等攻击政府的舆论
为其从未所见，初则引为怪事，继则信为正确，渐启轻视政府、不信任政府的心理。 



“对于本省报纸的观感如何？”陈仪表示：“责备漫骂也可以，但要有建设性，现在我国需要心理建设，不应该使人民怀疑悲观，攻击贪污是对
的，但不要使好官灰心，假是美国人如我国人穷，他们的贪污还要来得多。抨击工厂停顿也可以，但也要到出烟的工厂去看看。又现在农村的经
济很坏，连衣服都破料不堪，请诸位到农村去看看。政府将努力设法提高农民的收入，又不久将对学生们发放衣服。”[24] 

在台湾总督府高压政治下，台湾一切一元化，民众的思想行动受到严厉控制。光复后，内地各派政治力量进入台湾，甲说拥护政府，乙说反对某
党，立场不同，但有一个共同攻击目标，无论参议会、党团，一致骂公务员贪污，骂机关腐败，骂政府无能。就算长官公署全是贪官污吏，不过
是内地人中的一部分，一般老百姓只要有工做，有饭吃，除非你直接向他敲诈勒索，他不会感到贪官污吏带给他的痛苦。外省人中确有行为不检
点者，但台湾百姓觉得外省人全是贪官污吏。 

至1947年初，到台湾参加接收与重建的大陆籍工作人员近2万人。他们之中虽有一部分人违法乱纪，但大部分人是真心实意为台胞服务的。台胞
将一部分大陆籍官僚的不法行为无意中夸大，以偏概全，视外省人占了他们的位置、抢了他们的饭碗。被误解的外省同胞十分苦闷，“外省来台
的公务人员，决不是为了掘金而来的，大都是抱着服务精神，要想在台湾的重建复兴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对于台湾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者50
余年的奴役压迫，有十二万分的同情，愿意帮助台胞解除桎梏，认识祖国，认识世界，恢复他们自由国民的地位。……外省人到台湾来，没有得
到舒适的生活，待遇是比国内任何地方都不如，工作则比国内任何地方都紧张，他们是无条件在为台湾卖力，替台胞服务。”[25] 

   五、二二八血案 

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职员在台北市圆环查缉私烟，殴打老妇林江迈，误毙路人陈文溪，激起围观民众的不满，要求杀人偿命。次日，
群众示威游行，冲击台北市专卖局、台湾省专卖局，并向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请愿。在请愿过程中，群众与士兵发生扭打，遭到枪击，死伤几
人。群众更加愤懑，学生全部停课，各机关、团体台籍员工逃走一空。一年半来积压在台胞胸中的苦闷、委屈、辛酸忍无可忍，终于象火山一样
喷发出来。一些群众张贴“打死中国人”等标语，号召殴辱外省人。 

群众在全市搜寻外省人，疯狂报复，不分老幼、男女及职业，凡是街上穿中山装、西装及说外省话者，或被殴伤，或被击毙。旅舍、公共汽车及
各县市驶来台北火车站上的外省人，受害最烈，死伤甚众。个别愤怒的群众毒打妇女，虐杀孕妇儿童，以泄心头之愤。铁路警察署被捣毁，职员
多人重伤。 

无助的小公务员及其眷属，来台旅行或经商的外省人成了替罪羔羊。这是久受压抑的人们对于现实不满与失望的一种宣泄。闽南人或会说闽南语
的外省人只得说闽南语，冒充台人以求幸免。群众随即改以台语盘问，再用日语质问，令其唱日本国歌“君之代”，能以台语却不会日语回答者
必系冒充的台人，被打得更惨，甚至被打死。陈仪估算“台北市俭（28）东（1）两日客籍公教人员初步调查被毒打受伤者866人，立毙命者33
人，失踪者7人。”[26] 

饱受惊恐的大陆籍同胞痛心地说：“他们说是打的只是‘贪官污吏’，可是，那些不幸被打死伤的女人、小孩子、商人、自由职业者和中下级公
教人员，那千百个人难道个个是贪污的？他们拿了你们一根草还是一块泥土？他们里面倒有不少是跟吴凤一样，有抱负、有理想，受着伟大的人
类爱的感召，远涉重洋，过着刻苦的生活，任劳任怨，为着参加建设新台湾，为着替民众谋福利，要想把这个久被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土地变成中
国自由的国土，可是，也跟吴凤一样，却被牺牲于一向所关切的，所爱护的人们手里。”[27] 

陈仪要用司法手段解决二二七缉私事件，未能立即浇灭台胞的怒火。他过于自信，缺乏政治警惕性。为减轻台胞的负担，将2万多军队调回大
陆，事件发生，几无可用之兵，没法控制局面。台湾广播电台为民众控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失去了舆论导向，任由台籍精英操纵煽动，使台
北一隅的事件迅速蔓延至全岛。本不想惊动南京，事件发展早已超出陈仪的预料，只得将所有部属连同家眷等尽可能集中于公署大楼，坐视暴动
蔓延扩大而无法收拾。由于军备不足，军械仓库多缺足够警卫兵力，原本无武器的群众获夺武器弹药，形成武装对决之势。 

     二二八事件根源于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的种种矛盾，主要是经济恢复困难，失业率高，行政效能低下，大陆籍军公教人员与台胞因语言、
生活习惯等的不同，发生冲突。大陆籍公务员中确有一部分人贪污受贿，欺压台胞，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绝不是全部，却因媒体的宣传，不断强
化民众的记忆，使许多台胞以为外省人个个都是贪污犯，进而殴打外省人。陈仪是国民党高层官员中少有的清官，其部属中也有许多清廉之士。
与内地相比，台湾的贪污现象不算严重，这是当时大陆记者到台湾长期观察后普遍得出的印象。大陆籍公务员的贪污不是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根本
原因和直接原因，但部分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却使外省人成为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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